采购需求

一、租赁房屋所在地址
本项目相关物业位于 广州 市 越秀 区 农林下 路26号首层101房（广州农林下路支行）面积  450 平方米，用途 办公  ；库房面积  /  平方米，位置为   /   。
二、租赁期限
1、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
2、本项目租赁期自2026年11月1日至2032年10月31日止，共计六年。 
三、押金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不涉及押金。
四、参与采购项目人员要求
参加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受托人必须取得委托人合法授权书。
五、款项支付要求
1、甲方在合同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2026年11月和12月租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遇节假日顺延）。乙方在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于二十个工作日内按银行转账付款方式缴付租金至甲方指定账户（遇节假日顺延），如甲方发生延迟开具或交付发票的情形，则乙方付款时间顺延。
2、自2027年起，合同期内租金按半年为周期结算，常规年度每年1月、7月为固定结算开票、付款节点。甲方应于对应结算月份的前五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当期半年租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遇节假日顺延），乙方在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于十五个工作内按银行转账付款方式缴付租金到甲方指定账户（遇节假日顺延），如甲方发生延迟开具或交付发票的情形，则乙方付款时间顺延。
3、在租赁期内，如依据我国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合同项下产品或服务所涉及的增值税税率发生调整，双方一致同意按照调整后的增值税税率相应调整合同价款，调整方法如下：即自增值税税率调整之日起，在原不含税价格不变的基础上，按照新税率重新计算含税价格，并继续履行本合同其他条款。
4、在租赁期内，由于国家政策、乙方网点布局调整或网点撤并等原因致使本合同需要提前中止的，且乙方提前3个月书面通知甲方，不视为乙方违约，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遇合同提前中止时，甲方应在合同提前中止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乙方预付多缴部分到乙方指定账户。

